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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臺南市政府地方教育發

展基金年度賸餘款處理

原則 

臺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

金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 

原則名稱冠以「臺南市

政府」，以符法制。 

一、 為促進臺南市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以下

簡稱本基金)總體資

源合理配置及有效

運用，並使年度賸

餘款之處理有所遵

循，特訂定本原

則。 

一、臺南市地方教育發

展基金(以下簡稱本

基金)主要財源係由

臺南市市庫(以下簡

稱市庫)予以撥補，

基於總資源有限及

各部門資源配置之

合理性考量，並使

年度賸餘款處理有

所遵循，特訂定本

原則。 

酌作文字修正。 

二、 本原則用詞，定義

如下： 

(一)本期賸餘：指

當年度之基金

來源收入決算

數與基金用途

支出數(含決算

數及保留數)之

差額，其來源

如下: 

1.自有財源收

支對列賸

餘：指當年

度自有財源

收支對列之

賸餘款。 

2.自有財源非

收支對列賸

餘：指當年

度自有財源

非收支對列

之賸餘款。 

3.市款賸餘：

二、本原則用詞定義如

下： 

(一)當年度賸餘：

係指當年度之

基金來源收入

決算數與基金

用途支出數(含

決算數和保留

數)之差額。 

(二)以前年度賸

餘：係指以前

年度留存本基

金可供運用之

賸餘款。 

(三)自有財源之收

支對列賸餘：

係指當年度收

支對列之賸餘

款。 

(四)中央款賸餘：

係指當年度中

央政府補助款

項之賸餘款。 

一、自有財源區分為收

支對列及非收支對

列兩部分，故增加

非收支對列賸餘。 

二、現行無核定之專案

控管款項，故市款

賸餘之定義刪除相

關文字。 

三、為定義各分基金，

爰增訂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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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當年度市

庫撥補之賸

餘款。 

4.中央款賸

餘：指當年

度中央政府

補助款項之

賸餘款。 

(二)以前年度賸

餘：指以前年

度留存本基金

可供運用之賸

餘款。 

(三)各分基金：指

隸屬於本基金

之教育局、家

庭教育中心、

各級市立學校

(以下簡稱學

校)及幼兒園分

基金。 

(五)市款賸餘：係

指當年度市庫

撥補款扣除核

定之專案控管

款項後之賸餘

款。 

三、 本期賸餘依下列規

定辦理留存或非留

存： 

(一)自有財源收支

對列賸餘：留

存各分基金彈

性運用。 

(二)自有財源非收

支對列賸餘及

市款賸餘： 

1.教育局及家

庭教育中心

分基金：皆

列為非留存

項目。 

2.學校及幼兒

園分基金：

三、當年度賸餘以其來

源別區分為自有財

源之收支對列賸

餘、中央款賸餘及

市款賸餘三種，依

下列規定辦理留存

或非留存： 

(一)自有財源之收

支對列賸餘：

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以下簡稱

教育局)及所屬

二級機關(以下

簡稱機關)僅將

考試報名費收

入賸餘列為留

存項目，其餘

一、配合用詞定義，酌

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款於預算編列

時明訂自有財源之

收支對列項目，無

須於行政規則中加

以規範。 

三、自有財源之非收支

對列賸餘配合用詞

定義增加，且其與

市款賸餘辦理留存

及非留存之規定相

同，故將第二款及

第三款之順序對

調。 

四、原第三款第一目及

第二目處理方式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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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計畫經費

賸餘，除用

人費用、計

時與計件人

員酬金及下

授預算執行

結果確認列

為非留存項

目外，其餘

列為留存項

目，其中學

校水電費賸

餘及博愛國

小英語村經

費賸餘，為

專款專用之

留存項目。 

(三)中央款賸餘：

賸餘依原補助

機關規定辦理

繳回該機關或

留存本基金。 

列為非留存項

目。各級學校

(以下簡稱學

校)收支對列賸

餘皆列為留存

項目由學校彈

性運用。 

(二)中央款賸餘：

賸餘依原補助

機關規定辦理

繳回該機關或

留存本基金。

但執行時，獲

中央補助執行

之計畫如有市

款相對應配合

者，除計畫有

相對應比例限

制外，應優先

支用中央款。 

(三)市款賸餘： 

1.教育局及機

關學校當年

度市款賸

餘，屬用人

費用之賸餘

為非留存項

目。 

2.教育局及所

屬機關當年

度市款賸

餘，非用人

費用之賸餘

為非留存項

目。 

3.學校當年度

市款賸餘：

非用人費用

列非留存項目，爰

將其合併。 

五、電腦及網路使用

費、游泳池水電及

管理費、土地租金

僅佔本期賸餘百分

之零點零五，為提

升行政效率、簡化

繁瑣的計算程序，

故將其修正為留存

項目，讓學校彈性

運用於改善教學環

境設備。 

六、為市款賸餘之完整

性，爰增列下授預

算執行結果，並將

原第二項資本門經

費刪除併入。 

七、中央款賸餘依補助

機關規定辦理繳回

或留存，毋須另外

規定。 

八、原第三項屬支用規

定，移至第四點第

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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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屬各校經

常門分支計

畫經費賸

餘，除「計

時與計件人

員酬金、電

腦及網路使

用費、游泳

池水電及管

理費、土地

租金列為非

留存項目」

外，其餘列

為留存項

目，其中學

校水電費賸

餘及博愛國

小英語村經

費賸餘，為

專款專用之

留存項目。 

屬建築及設備計畫經費

賸餘其中「由市府移編

資本門經費賸餘為非留

存項目」，其餘經費賸餘

為留存項目。 

前述學校當年度市款賸

餘留存項目，其支出用

途限制於「改善教學環

境設備」。 

四、 支用賸餘款作業如

下： 

(一)當年度決算作

業完成後，各

分基金應依前

點規定分別計

算留存項目及

非留存項目之

四、支用賸餘款作業如

下： 

(一)俟當年度決算

作業完成後，

教育局及所屬

機關學校應依

第三點規定分

別計算留存項

一、配合用詞定義，酌

作文字修正。 

二、支用方式依相關規

定辦理，無須於行

政規則中加以規

範。 



臺南市政府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修正對照表 
 

金額，報由教

育局彙整並轉

本府核定。 

(二)賸餘款中非留

存項目之金

額，應辦理移

撥教育局分基

金統籌運用；

各年度留存項

目之累計金

額，可供作未

來基金用途之

財源；學校及

幼兒園，其支

出用途依臺南

市政府教育局

所屬各級學校

暨專設幼兒園

以前年度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

賸餘款使用規

範相關規定，

配合年度預算

編列期程，以

納入預算方式

辦理。 

(三)年度中如因應

業務需求有動

支必要，而未

透列預算須申

請超支併決算

時，依附屬單

位預算執行要

點及臺南市地

方教育發展基

金超支併決算

項目權責分工

計畫表等規定

目和非留存項

目之金額，報

由教育局彙整

並轉臺南市政

府核定。 

(二)賸餘款中非留

存項目之金

額，應辦理移

撥教育局分基

金，由教育局

統籌運用。各

年度留存項目

之累計金額依

學校班級數為

級距，班級數

十二班以下達

二萬元以上，

班級數十三至

四十八班達五

萬元以上，班

級數四十九班

以上達十萬元

以上者，可供

作未來基金用

途之財源，由

教育局及機關

學校彈性運

用。 

(三)如年度中因應

業務需求有動

支必要，而未

透列預算須申

請超支併決算

時，經費來源

為自有財源收

支對列賸餘

者，應報由機

關首長核准；



臺南市政府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修正對照表 
 

辦理。 經費來源為中

央款賸餘者，

應由主管機關

核准；其他基

金賸餘之動

支，應專案簽

報臺南市政府

核准。 

五、 各分基金填報本基

金留存及非留存項

目之數據正確性，

為教育局查核之重

點項目。 

五、機關學校填報本基

金留存、非留存項

目數據與會計帳務

分項計畫編號分類

正確性，將列為教

育局和臺南市政府

主計處查核之重點

項目。 

一、配合用詞定義，酌

作文字修正。 

二、本基金留存、非留

存項目無會計帳務

分項計畫編號分類

故予以刪除，各分

基金基金賸餘計算

正確性由教育局局

查核。 

六、 本基金應視運作情

形、各年度實際決

算情形與各分基金

節流效果等因素評

估調整留存項目及

支用賸餘款作業，

以落實節約。 

六、基金應視運作情

形、各年度實際決

算情形及學校節流

效果等因素評估調

整留存項目及支應

賸餘款作業方式，

以落實節約。 

配合用詞定義，酌作文

字修正。 

 


